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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医科大学

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实施办法

(试行)

为多渠道培养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高层次人才，以

“服务需求、提高质量”为出发点，全面推进医教协同，深

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，根据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

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、博士学位的规定》(学

位〔1998〕54 号)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授予具有研究

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

位的试行办法》(学位〔2015〕10 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学位申请基本条件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。

（二）爱岗敬业，诚实守信，具有良好个人素养，身体

健康，能充分协调好工作与学习关系的医药卫生从事人员。

二、学位申请程序及要求

（一）导师招生资格认定

根据导师科研业绩、业务能力、个人意愿以及学校计划

招生规模等因素综合考核确定接收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

的导师资格及接收额度。

（二）申请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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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术学位申请人资格

获得学士学位后在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工作 3年以

上。

2.专业学位申请人资格

（1）申请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专业学位资格

①临床医学类、口腔医学类本科毕业生并获得学士学位。

②正在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或已获得

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的临床医师。

③申请人申请的学位类别及领域应与住院医师规范化

培训学科相对应。

（2）申请其他专业学位类别资格

获得学士学位后在申请硕士学位的领域工作 3 年以上。

3、考核

由以导师为主组成考核组，对申请本导师的学位申请者

进行考核，考核内容包括外国语水平、临床实践能力、学科

专业水平、沟通能力等综合水平。导师根据当年接收额度确

定接收对象。

（三）申请人资格认定及缴费

经导师考核通过并且资格审查合格者，再进行缴纳学

费、注册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

进行个人信息采集录入，成为我校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学

员（以下简称“学员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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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基础课程考核

学员需在申请学位前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基础课程学

习且成绩合格，视为通过基础课程考核。

（五）全国统考考核

学员需在申请学位前完成国家规定的统考科目考核，

且成绩合格。

（六）学位论文

1.学位论文撰写

学员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开题、课题中期考核、

论文撰写等工作。

2.学位论文审阅

学校对提交的学位论文进行相似性检测并组织相关专

业专家对学位论文进行双盲评阅，盲审通过者允许参加答辩。

3.学位论文答辩

学员应按学校关于学位论文答辩的具体要求和程序完

成学位论文答辩。

（七）临床能力

以同等学力申请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学

员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住院医

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，视为通过临床能力考核。

（八）学位授子

1、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术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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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通过国家统考及基础课程考核，且成绩合格，完

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，达到学校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

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全部要求，经所在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同意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，授予硕士学术学位。

2、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专业学位

申请人申请学位须完成各专业类别专业技能的相关要求，

其中申请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须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

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, 并且

通过国家统考及基础课程考核，且成绩合格，完成学位论文

并通过论文答辩，达到学校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

力人员硕士学位全部要求。经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，

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，授予硕士专业学位。

三、培养年限

基本学制为三学年。申请人自资格认定之日起，最长须

在六学年内获得硕士学位，否则本次申请无效，所交费用不

予退还。

四、缴费与退费

依据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冀发[2016]4 号）、《关于放开同等学力等研究生非学历

教育人员申请硕士、博士学位收费的复函》（冀发改函

[2020]299 号）文件精神，每学年每生收取学费 10000 元，

基本学制三学年，共计 30000 元，一次性缴清。因故中途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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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，退费金额为自退学申请之日至基本学制末按学月计算

的学费合计费用。

五、其他

1.凡在我校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人员，不得同时

向其他学位授予单位提出学位申请。

2.我校只接收参加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统考

语种为英语的人员。

3.只接收工作单位在河北省、河北省对口支援地区或我

校研究生培养基地的申请人员，申请人申请的学科专业应与

现从事专业一致。

4.本办法的解释权属河北医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

公室。


